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詞  彙

本文件為草擬本，其資料並不完整及可作更改，有關資料須與本文件首頁「警告」一節一併閱讀。

本行業詞彙載有本文件所用若干詞彙，該等詞彙與本集團業務經營的行業有關。
該等詞彙與其涵義未必與業內標準定義或用法相符。

「香檳」 指 在香檳地區（於法國蘭斯和艾培涅地區附近）製造的
汽泡酒（白酒或玫瑰紅酒）。只有在這些地區製造的
產品才能被稱為香檳

「會所場所」 指 提供娛樂場所及售賣酒精飲品且通過經營至深夜的
會所經營者。會所場所與酒吧、酒館或小酒館的不
同之處通常為設有舞池及DJ台（DJ於其中播放舞曲
風格的錄製音樂），且通常有歌舞節目表演

「DJ」 指 唱片騎師

「夜間娛樂」 指 一般由深夜至清晨期間出現或受歡迎的娛樂統稱，
通常包括酒館、酒吧、酒廊、演唱會、歌舞廳、劇
院、表演、夜總會和若干餐廳。會所場所包括在內。

「貿易零售銷售價值」 指 香檳的貿易零售銷售價值乃透過餐廳、酒吧、會所
場所、賭場和其他類似場所出售予消費者的零售總
額為基礎進行估算，直接零售渠道如超級市場等並
不包括在內。


